
国盛弘远（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员

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实施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有关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工作要求，进一步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优化管理人员队伍结构，激发内生动力活力，根据《

国盛证券公司一级机构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实施办法（暂行）》，结

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以公司战略发展

规划为引领，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激发管理人员创新活力，全面提高公司管理

人员现代化建设能力，以现实表现和工作实绩作为依据，客观公正评价，打通

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渠道，实现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与公司高质量发

展有机匹配协调。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管理人员。

第四条 实施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应遵循依法合规、稳妥推

进的原则，坚持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确保过程公平公正、结果公开透明。

第二章 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标准

第五条 末等调整是指年度综合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等次， 或连续两

年为“基本称职”等次，以及其他情形需末等调整的管理人员，其工作岗位、

岗位职级、薪酬待遇等发生相应调整变化的过程。不胜任退出是指管理人员不

符合岗位任职要求，不能胜任岗位工作，通过岗位调整、转岗培训等措施后仍

不能胜任工作，按规定程序退出岗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过程。

第六条 管理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认定为需末等调整的，应当及时

予以调整：

(一)年度综合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等次的；

(二)连续两年年度综合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等次的；

(三)其他情形需末等调整的。

第七条 管理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

当及时予以调整：



(一)政治能力不过硬，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推动落地见效上存在明显差

距的；

(二)理想信念动摇，在涉及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原则

问题上立场不坚定、态度暧昧，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

(三)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在事关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等紧要关头临阵退缩，在急难险重任务、重大风险考验面前消极逃避或者应对

处置不力的；

(四)政绩观存在偏差，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准确把握

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上不积极不作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乱作为的；

(五)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或者软弱涣散、自行其是，不执

行或者擅自改变组织作出的决定，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或者任人唯亲

、拉帮结派，破坏所在地方、单位政治生态的；

(六)组织观念淡薄，不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

制度，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的；

(七)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精神状态差，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敷衍塞责，

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上心、不尽力，工作推拖绕躲、贻误事业发展的；

(八)领导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目标任务，重大战略

、重要改革、重点工作推进不力，所负责的工作较长时间处于落后状态或者出

现较大失误的；

(九)违规决策或者决策论证不充分、不慎重，造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

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较严重后果的；

(十)作风不严不实，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格，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突出，造成不良影响的；

(十一)品行不端，行为失范，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造成

不良影响的；

(十二)因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1年以上的；

(十三)其他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



第八条 经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确实有以下情况的管理人员不纳入末等

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管理。

(一)公司派出学习或借调全年超过三个月；

(二)当年休产假；

(三)工伤医疗期；

(四)其他不纳入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管理的情况。

第三章 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程序

第九条 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一般经过下列程序：

(一)核实认定。公司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对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适宜

担任现职的情形进行核实，作出客观评价和准确认定。注重听取群众反映、了

解群众口碑，特别是听取工作对象、服务对象等相关人员的意见。必要时可以

与干部本人谈话听取说明。

(二)提出建议。公司根据调查核实和分析研判结果，对需末等调整和不胜

任退出的管理人员提出调整建议。调整建议包括调整原因、调整方式、安排去

向等内容。

(三)公司决定。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集体研究，作出调整决定。作出

决定前，应当听取有关方面意见。

(四)谈话。公司总经理与调整对象进行谈话，宣布公司决定，认真细致做

好思想工作。

(五)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任免程序。一般在1个月内办理调整管理人员工资

、待遇等方面的手续。对选举和依法任免的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章

程和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十条 管理人员本人对调整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或

者提出申诉。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调整决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 对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管理人员，应当根据其一贯表现和

工作需要，区分不同情形，采取平职调整、降职、免职等方式予以调整。

对非个人原因或者健康原因不能胜任现职岗位的，应当从事业需要和关心

爱护干部出发，予以妥善安排。



对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管理人员，原则上在职数范围内安排。暂时超

职数的，应当按要求做好相关报备工作。

第十二条 对被调整的管理人员，应当跟踪了解其思想动态和工作状况，

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管理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对认真汲取教训、积极努力工

作，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突出且经考察符合任职条件的，可以进一步使用、晋

升职级或者提拔职务。

第十三条 公司行政管理部应当对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管理人员的调

整原因、安排方式和后续管理等情况进行纪实。

第十四条 严明推进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工作纪律，不搞好人

主义、不避重就轻，有关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如与上级有关规定相抵触时，按上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后生效施行。


	国盛弘远（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员
	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实施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标准
	第三章 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程序
	第四章  附则

